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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地址：111002台北市士林區臨溪路

70號
承辦人：張秀卿
電話：(02)2881-9471分機5222
電子信箱：scu0504@gm.scu.edu.tw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12月26日
發文字號：東研研務字第1140011658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附件一_國科會補助大專學生研究計畫作業要點.pdf、附件二_線上申請作業使

用注意事項.pdf、附件三_大專生計畫申請書-含指導教授初評意見表.pdf、附
件四_大專生研究計畫申請步驟.pdf、附件五_辦理庶務申請表-國科會大專生跨
系校用.odt、附件六_計畫執行聲明書_大四含以上生.odt 

主旨：國科會公告申請115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補助案，請查
照。

說明：
一、申請資格：
(一)學生：
１、學籍為大學部二年級(含)以上在學學生(不含碩、博

士班研究生)，已獲得指導教授承諾指導研究，並完
成至少六小時學術倫理教育課程訓練證明者。

２、同一件計畫僅限1位學生提出申請，每位學生同一年
度以申請1件計畫為限。

(二)指導教授：符合專題研究計畫主持人資格，每年度以指
導2位學生為限。

二、研究期間：自115年8月1日至116年2月28日止，計8個月。
三、研究題目：學生自發性研究構想之嘗試性題目，惟題目須

與指導教授專長相符。
四、補助經費：
(一)研究助學金：每月新臺幣6,000元，8個月共計新臺幣

4萬8,000元。
(二)耗材、物品、圖書及雜項費用：依研究計畫實際需要擇

優補助，每一計畫最高以補助新臺幣2萬元為限（最終
補助金額以國科會核定金額為主）。

五、申請方式：本申請案採線上申請，申請書及相關文件等須
掃描成電子檔上傳，請學生及指導教授至國科會網站
(http://www.most.gov.tw)製作及上傳電子檔(詳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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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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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四說明)。
六、申請期限：
(一)因申請時間適逢過年後旋即開學，請有意申請之大專生

務必注意「校內申請時程」，並及早向註課組申請「至
114學年度第一學期之歷年成績單」，務必預留時間提
供指導教授審閱及上傳初評意見表、送出。

(二)第一階段送出申請案：過年前
１、請申請人於114年2月4日(三)上午9時前完成線上申請

後，「送出」至學系端，並主動告知學系承辦人。
２、請學系承辦人於114年2月5日(四)中午12時前，於系

統上檢閱學生系級、申請資格及資料(詳申請流程表
如附件四)並確認無誤後，「送出」至指導老師。

３、請指導老師於114年2月9日(一)中午12時前上傳「初
評意見表(簽章、日期)」後，送出至學校端。

４、如不符作業要點申請規範，得退件修正，最遲114年
2月23日(一)上午9時前送出，逾期不予受理。

(三)第二階段送出申請案：過年後、開學當日
１、第一階段未送出申請案者，請於114年2月23日(一)上

午9時前完成線上申請後，「送出」至學系端，並主
動告知學系承辦人。

２、請學系承辦人於114年2月23日(一)中午12時前，於系
統上檢閱學生系級、申請資格及資料(詳申請流程表
如附件四)並確認無誤後，「送出」至指導老師。

３、請指導老師於114年2月23日(一)下午4時前上傳「初
評意見表(簽章、日期)」後，送出至學校端。

４、如不符作業要點申請規範，逕予退件不予受理。
七、注意事項：
(一)另因應國科會於113年11月1日增訂「補助大專學生研究

計畫作業要點」第16點第4款規定，請申請學生務於國
科會「系統上傳」至少六小時學術倫理教育課程訓練證
明，缺件恕不受理。

(二)歷年成績單請更新至114年度第一學期，另所有文件請
以「掃描機」掃描上傳，勿以手機拍照，如資料模糊將
退回補正，以免因模糊影響審查致憾。

(三)擬申請跨系、跨校指導生，請填具「辦理研究庶務申請
表」，經學生所屬學系主任同意後，送交研究事務組備
查。(如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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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四(含)以上生，請另簽署執行聲明書(如附件六)後送
交研究事務組備查。

(五)如計畫執行期間因學士班畢業、就讀碩士班或休學、退
學等事由，致資格不符或無法執行計畫，須辦理註銷或
終止計畫。

( 六 ) 詳 細 徵 求 資 訊 與 常 見 問 題 ， 請 參 國 科 會 公 告
(https://reurl.cc/67aKbr)。前述相關法規、文件、
說 明 簡 報 ， 可 參 研 究 事 務 組 公 告
( h t t p s : / / r e u r l . c c / W 8 z X O 7 ) 。

 
正本：中國文學系、歷史學系、哲學系、政治學系、社會學系、社會工作學系、音樂

學系、師資培育中心、人權碩士學位學程、英文學系、日本語文學系、德國文
化學系、語言教學中心、跨領域國際學士班、數學系、物理學系、化學系、微
生物學系、心理學系、法學院、經濟學系、會計學系、企業管理學系、國際經
營與貿易學系、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資訊管理學系、商學進修學士班、
EMBA高階經營碩士在職專班、國際商管學程、資料科學系、體育室

副本：人文社會學院、外國語文學院、理學院、商學院、巨量資料管理學院(均含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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